采购需求：吴堡县公安局公安大楼综合物业管理服务具体参数如下：

（一）采购数量：物业服务管理及技术人员共计20人。

（二）采购内容技术参数及服务要求：

1、采购内容主要是公安大楼的后厨运行、安保、保洁、水电、消防、锅炉工等物业管理服务。

2、人员配备

	岗  位
	人  数
	工作范畴
	备注

	项目经理
	1
	管理人员
	

	后厨运营
	3
	大厨1人

帮厨2人
	

	保洁员
	6
	日常卫生打扫
	

	保安员
	3
	安保、巡查、收发报刊
	

	维修人员
	2
	日常水、电维护
	

	会议服务
	1
	
	

	司炉工
	2
	供暖锅炉操作等
	

	电梯管理
	1
	确保电梯安全服务、配合检验、考核等
	

	消防维保
	1
	按时运转、检查、发现并及时处理
	

	合  计
	20
	
	


3、人员年龄结构：30-55周岁。

4、人员配备要求：物业管理法人和管理人员需有一定物业管理工作经验者担任。

一、物业基本要求

（一）有完善的物业管理方案，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制度。

（二）管理服务人员统一着装、佩戴标志，行为规范，服务主动、热情。

（三）物业公司与甲方签订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公开服务标准、公示服务、监督联系电话。

（四）物业公司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和服务电话。

（五）物业公司领导与甲方主管领导每月1次工作碰面会，每半年至一年征询一次甲方，使用人对物业管理服务的意见，达到使用人基本满意。

二、后厨运营

（一）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职责要求

(1)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岗位责任制。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管理制度，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洁、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关键环节操作规程，餐厨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2)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3)制订食品安全检查计划，并做好检查记录。

(4)组织制订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定期检查食品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食品安全事故隐患。

（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要求

(1)从业人员在上岗前应取得健康证明。

(2)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进行临时健康检查。

(3)患有《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所列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4)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每日晨检制度。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人员，应立即离开工作岗位，待查明原因并将有碍食品安全的病症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三）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要求

(1)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操作时应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头发不得外露，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佩带饰物。专门操作人员应戴口罩。

(2)操作前应洗净手部，操作过程中应保持手部清洁，手部受到污染后应及时洗手。洗手消毒宜符合《推荐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洗手消毒方法》。

(3)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洗手并消毒；

1.处理食物前；

2.使用卫生间后；

3.接触生食物后：

4.接触受到污染的工具、设备后；

5.咳嗽、打喷嚏或按鼻涕后；

6.处理动物或废弃物后；

7.触摸耳朵、鼻子、头发、面部、口腔或身体其他部位后；

8.系事任何可能会污染双手的活动后。

(4)不得在食品处理区内吸烟、饮食或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食品的行为。

(5)进入食品处理区的非操作人员，应符合现场操作人员卫生要求。

（四）从业人员工作服管理要求

(1)工作服(包括衣、帽、口罩)宜用白色或浅色布料制作，专门工作服宜从颜色或式样上予以区分。

(2)工作服应定期更换，保持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的工作服应每天更换。

(3)从业人员上卫生间前应在食品处理区内脱去工作服。

(4)待清洗的工作服应远离食品处理区。

(5)每名从业人员不得少于2套工作服。

三、保洁、保安、会议服务

（一）清洁、保洁工作范围

（1）室内卫生间，楼内通道、公共办公区域、活动室、卫生间、大门口周边等。服务范围为本项目概况所有内容，包含附属配套设施（垃圾桶、标志、门、护栏、宣传栏、门口招牌等）。

（2）保洁人员工作时间根据工作需要调整上班时间。如有其它事宜，时间另行安排。

（3）物业共用部位和办公区域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等。

（4）活动室的卫生打扫（包括走廊、洗手间）；

（5）物业区域内的水、电线路的维修与养护，管道的疏通等。

（二）服务要求

（1）要求工作日上班时间保洁人员每天18:00前在岗，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保证卫生清洁要求。

（2）日常清洁要求

	项目
	要求
	次数
	清洁标准
	

	会议室
	抹净桌、椅、凳
	会议前
	
	

	
	收集纸杯，整理台面、椅凳，清倒垃圾
	会议后
	
	

	楼内公共区域
	地面清扫垃圾
	不定时保洁
	
	

	
	拖净地面水渍、污渍
	不定时保洁
	
	

	
	收集和清理垃圾桶内垃圾，容量不超过2/3
	不定时保洁
	
	

	
	清洁垃圾桶表面
	每日二次
	
	

	
	抹净楼内看见的手印、污渍
	每日二次
	
	

	
	地面及时清理污渍及胶渍
	每日二次
	
	

	
	清洁楼道宣传牌
	每日一次
	
	

	
	清理清洁区杂物
	每日一次
	
	

	
	楼梯梯级拖抹、护栏抹尘
	每日一次
	
	

	
	楼内低位玻璃的清洗
	每周一次
	
	

	
	墙身抹尘、污渍、印迹
	每月一次
	
	

	
	清洁墙身壁灯表面
	每周一次
	
	

	
	清洁消防箱内部、外部灰尘
	每月一次
	
	

	
	地面彻底清洗及消毒杀菌
	每月一次
	
	

	公共厕所卫生、浴室
	抹净卫生间内镜面、洗手盆及云石台面
	每日一次
	地面达到无污渍、无积水、无臭味、无垃圾、无寄生虫和害虫的标准。
	

	
	地台表面、小便池、厕盆清洁
	每日两次
	
	

	
	清理废物箱（筐）
	每日二次
	
	

	
	全面冲洗净卫生间设备
	每周一次
	
	

	
	卫生间地面拖抹并巡回保洁
	每日二次
	
	

	
	抹净门、间隔、窗台等
	每日一次
	
	

	
	彻底清洗地台表面
	每周一次
	
	

	
	卫生间内消毒
	每日二次
	
	

	
	天花及照明设备表面除尘
	每月一次
	
	

	
	公共卫生间的水电设施故障及时向采购人报修
	不定时
	
	

	通道、走火楼梯
	地面清扫垃圾
	每日二次
	通道、楼梯无积尘，无杂物，目视干净、无污物；地面达到无污渍、无积水、无垃圾的标准。不得在走火通道、楼梯和楼梯转角处堆放各种回收废品和杂物。
	

	
	清理地面污渍、油渍、水渍及时清洁
	不定时
	
	

	
	栏杆、扶手、开关、插座表面清洁
	每周一次
	
	

	
	梯级拖抹
	每日一次
	
	

	
	走火通道通风口清抹
	每周一次
	
	

	
	消防设施内部抹尘
	每周一次
	
	

	
	天花扫蛛网、照明设备表面除尘
	每月一次
	
	

	天面、露台、房顶
	露台清扫垃圾
	每周一次
	地面、屋檐及无垃圾、排水口无堵塞。
	

	
	露台冲洗
	每月一次
	
	

	
	定期清理垃圾杂物
	每周一次
	
	

	门口公共设施
	道路清扫并巡回保洁
	每日二次
	门口无垃圾杂物。垃圾箱内垃圾不超过容量的2/3。门牌干净明亮。通道无阻塞。
	

	
	对门口旁路灯等设备低位清洁（2米以下）
	每周一次
	
	

	
	清洁门口垃圾箱表面
	每日一次
	
	

	
	收集清理垃圾箱内垃圾
	每日一次
	
	

	
	全面清洗垃圾桶
	每周一次
	
	

	
	抹净大门及门牌
	每周一次
	
	

	公共秩序维护
	1.出入口24小时值班，8小时上岗，有巡查记录。
2.设有安全防盗监控系统的，应有专人值守，摄录像资料至少保留15天。
3.门口停放车辆登记管理，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4.对搬出大宗物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5.对进出门的工作人员实行临时出入管理；对可疑人员应进行盘问、登记。

6.有活动时，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做好进出场人员的管理。

7.各区域做到随手开关门、开关灯，严禁外来人员进入。
	不定时
	
	

	活动室的管理
	每天清洁不少于2次，根据需要随时增加清洁次数。

每次活动完后必须及时打扫卫生，并检查设施设备的完好程度，如有损坏及时报修。
	不定时
	卫生环境随时保持干净、设施设备完好（其他要求）
	


四、水电维修维保服务

（一）物业必须每天早上8:00、晚上23:00对服务区域内水电门窗各巡查一次，并做好巡查登记，巡查中发现情况及时上报。

（二）配备必要的水电工工具，负责服务区域内各个系统维护、维修工作，负责公共场所的水电设备设施的检查巡视，负责服务区域内日常水电维护维修，发现问题当天及时进行维修，主材料由采购人提供。

（三）保证服务区域内供水供电设备设施(含空调、水龙头、灯泡、控制开关)的完好和运行安全，无堵无漏，建筑物等设备设施防雷防火安全可靠。

（四）做好水电保障供应工作，确保工作、生活的秩序的正常和稳定。

五、电梯运行维护要求及标准

（1）电梯运行管理和对机房设备、井道系统、轿厢设备进行日常运行管理和养护维修。

（2）建立电梯运行管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制度，确保电梯按规定时间运行，安全设备齐全有效，通风、照明及其它附属设施完好。
（3）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电梯管理规定和安全规程，电梯准用证、年检合格证、维修保养合同完备。

（4）轿厢、井道保持清洁，警铃或其它救助设备功能完备，称重装置可靠，安全装置有效无缺损，电梯运行无异常。

（5）电梯机房实行封闭管理，机房内温度不超过设备安全运行环境温度，配备应急照明、灭火器和盘车工具齐全。

（6）电梯出现故障，接到报修后专业维修人员应在 10 分钟内到达现场。

六、消防系统维护服务及标准

（1）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室内灭火栓、 排防烟系统、安全疏散、应急系统、防火门系统、二氧化碳等灭火系统进行日常管理和养护维修。

（2）严格执行消防法规，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搞好消防管理工作，确保整个系统处于良好的状态。

（3）定期检查保养消防设备，维保质量达到消防要求，保证系统开通率及完好率均为 100%。

（4）安全出口、疏散指示灯火灾时应在维持 90 分钟以上的照明时间，引路标志完好，紧急疏散通道畅通。

（5）消防水带每半年检查一次，应无破损、发黑、发霉现象；联动控制台工作正常、显示正确，系统误报率不超过 3％。

（6）消防泵每月启动一次，每年保养一次，消火栓每月检查一次， 保持消火栓箱内配件完好，阀杆每年加注润滑油并放水检查一次，控测器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清洗除尘。

（7）消防管道、阀门至少每年进行一次除锈刷漆，保证消防用水的基本储备，确保火灾险情时的应急灭火用水，每月对消防设备定期检查一次，重大节日增加检查次数，有故障时，维修人员应及时到场，确保整个消防系统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年检，取得年检合格证。

（8）消防监控系统运行人员必须有消防部门核发的上岗证书，有突发火灾应急方案，经常组织义务消防员的培训，每年组织一次消防火灾演练。

七、锅炉运行维护内容及标准
（一）供暖期间对供暖锅炉进行运行，二次加压泵、水循环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和养护维修；在供热锅炉运行系统的日常管理中，为了运行好各种设施设备，管理好各种运营工作，保证设备正常稳定地发挥作用，需要供热锅炉运行系统建立和执行岗位责任制等一系列整套规范化管理制度，并通过奖励和批评，鼓励职工贯彻执行规章制度，使供热锅炉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积极、主动、熟练地投入日常运行和维护保养工作之中。

（二）岗位责任制

管理一个供热锅炉，首先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各工种、各管理部门都要有岗位责任制。并根据工种需要，制定设施巡视制、安全操作制、交接班制、设备保养制等。

岗位责任制中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和具体的岗位要求。

对设施巡视中指定巡视路线、巡视周期和巡视的具体要求。

在安全操作制度中明确本工种的具体安全要求，安全用具，防护用品，急救措施等。

在交接班制度中，明确上下班之间应于交接的内容，在现场交接时应共同巡视，当面交接清楚等。

在设备保养制中，规定每班人员对所管设备进行清洁、保养的要求与具体做法等。

供热锅炉运行系统职工在执行岗位责任制的同时，还应认真执行相关的制度、法规、标准等。
